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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张英杰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冀民申35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马明，男，197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张英杰，男，198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田，河北李振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廊坊永顺木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文安县左各庄镇东环路。

法定代表人：何文政，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文安县左各庄镇中心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北省文安县左各庄镇中心村。

法定代表人：邢双来，该村党支部书记。

再审申请人马明因与被申请人张英杰、廊坊永顺木业有限公司、文安县左各庄镇中心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心村村委

会）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10民终32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

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马明申请再审称，1.涉案房屋自始登记在中心村村委会名下，并未发生任何权利变更，张英杰不是房屋所有人，无权对该房

屋主张权利。2.张英杰所述房屋交易过程前后矛盾，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支付购房款的事实，存在虚假交易的可能性。3.涉

案房屋并非张英杰唯一用来居住的房屋，张英杰也未实际占有该房屋。4.即便张英杰购买涉案房屋的事实存在，房屋多年未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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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户也系张英杰过错所致。5.张英杰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排除

执行的情形。综上，请求依法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张英杰提交的证据，张英杰在涉案房产被法院查封之前，交纳了购房款，文安县左各庄镇中心花园为

其出具了收款收据。张英杰原审中提交的交纳物业费、垃圾费收据，能够证明涉案房屋已实际交付给张英杰。马明主张张英杰的

购房行为存在虚假交易，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张英杰购买的案涉房屋因何文政涉嫌刑事犯罪，影响了案涉房屋的登记，因此，张

英杰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不能归责于其本人，故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张英杰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判决驳回马明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

上，马明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马明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习　静

审判员　张志刚

审判员　李冠霞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孟祥辉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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